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四川省都江堰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外江灌区三合堰干渠整治工程 
行业

类别 

渠道 

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四川省都江堰外江管理处 

项目

性质 
改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准机关、

文号及时间 

四川省水利厅，川水函〔2019〕521 号 

2019 年 4 月 19 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准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准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7 月，总工期 10 个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黄石市振兴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四川河川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四川省泰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夏何水利水电工程有

限公司、四川省浩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重庆环水保工程咨询中心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贵阳浩美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二、验收意见 

2020 年 2 月 27 日，四川省都江堰外江管理处在崇州市主持召

开了四川省都江堰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外江灌区三合堰干渠

整治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四川省都

江堰外江管理处，主体设计单位四川省都江堰勘测设计院，主体监

理单位四川省水利电力工程建设监理中心，水土保持监理单位重庆

环水保工程咨询中心，施工单位四川省泰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

川省夏何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浩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黄石市振兴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监测单位四

川河川科技有限公司，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贵阳浩美工程管

理服务中心等单位代表及特邀专家共 12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

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提交了《四川省

都江堰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外江灌区三合堰干渠整治工程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提交了《四川省都江堰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外江灌区三合堰干渠整治工程水土保持

监测总结报告》，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提交了《四川省都江堰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外江灌区三合堰干渠整治工程水土保持监理总

结报告》，上述报告为此次验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 

验收组成员及与会代表观看了工程影像，查阅了技术资料，听

取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

汇报，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关于水土保持监测情况的汇报，水土保持



 

 

监理单位关于水土保持监理情况的汇报，以及其他参建单位的补充

说明，经质询、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四川省都江堰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外江灌区三合堰干渠

整治工程位于崇州市、大邑县、邛崃市境内，其取水口位于崇州市

元通镇境内，在西河右岸 1+350 桩号处分水，干渠经崇州市道明镇

跨桤木河、干溪河后，绕大邑县城北斜江，经王泗在邛崃市桑园镇

金灰窑注入南河。三合堰干渠 1+480～37+998 段长 36.518km 渠道

土方开挖及渠道护坡局部修补、15+900～37+666 段长 21.766km 渠

底衬砌、渠堤维修养护通道整治 4.581km；沿线 4 座堵水机耕桥拆

除重建，另新建 1 座机耕桥；更换 6 套闸门及启闭机，增设 6 处电

源及配电设备；粗石河泄洪道整治 590m，沿线 19 座穿渠涵洞整治，

进入三合堰干渠的水渠新建沉沙池 11 个，以及 26 座分水洞拆除重

建，沿线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200 处，设置管理范围边界桩 320 处，

新建水位标尺 60 处、新建三合堰防汛物资储备仓库 2 处共 800m
2。 

工程实际总占地面积 54.98hm
2，其中永久占地 50.76hm

2，临时

占地 4.22hm
2；占地类型包括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草地、交通运

输用地和其他土地。本项目实际挖方 7.86 万 m
3（含表土剥离 0.61

万 m
3），填方 2.96 万 m

3（含表土回覆 0.61 万 m
3）；余方 4.91 万

m
3，主要为渠底淤泥，全部平铺于渠道两侧管理范围内改良土壤，

不设弃渣场。 

工程于 2019 年 10 月开工，2020 年 7 月完工，总工期 10 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9 年 4 月 19 日，四川省水利厅以《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四川

省都江堰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外江灌区三合堰干渠整治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川水函〔2019〕521 号）对该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56.48hm
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 56.48hm

2，直接影响区不计列面积。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工程未单独开展水土保持专项后续设计，将其纳入主体工程一

并设计，其设计中包含了水土保持的相关内容。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19 年 9 月，建设单位委托四川河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工

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接到委托后监测单位按《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的相关规定及合同要求结合工程实际，

于 2019 年 10 月进场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编报监测实施方案，

之后，监测组依据实施方案有序开展过程监测工作，按时完成了监

测季报等资料；工程完工后在整理汇总建设期监测成果的基础上，

于 2020 年 12 月完成《四川省都江堰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外江

灌区三合堰干渠整治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监测主要结论为：落实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较好的控制和减少

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

确定的目标值。其中：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96%，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达到 99.72%，渣土挡护率达到 98.78%，植被恢复率达到



 

 

100%，林草覆盖率达到 10.26%，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25。 

（五）水土保持监理情况 

2019 年 9 月，建设单位委托重庆环水保工程咨询中心来承担

本工程水土保持专项监理工作。水土保持监理单位对本工程水土保

持工作进行了全过程监理，并在进入现场前编写了监理实施规划。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派出具有水土保持工程监理资格证书和上岗证

书的水保监理人员，采取跟踪、旁站等监理方法，对水土保持工程

进度进行管控，通过现场巡查的方式监理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措施

实施进展情况，并及时向施工单位、业主项目部反馈现场存在的问

题及整改建议。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共划分为 10 个单位工程，15 个分部工程，

121 个单元工程。通过对工程外观质量实际量测检验、查看单元工

程检测检验资料等，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

格，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15 个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10 个单位工程全部合格，合格率 100%。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已经结束，水土保持监理的工作内

容、工作程序、工作方式、过程资料及成果资料均符合规程规范的

要求，质量检验和质量评定资料齐全，并最终形成了《四川省都江

堰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外江灌区三合堰干渠整治工程水土保

持监理总结报告》。 

（六）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0 年 9 月，建设单位委托贵阳浩美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开展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

制单位通过现场核查，收集并查阅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相关

资料，于 2021 年 1 月编制完成《四川省都江堰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外江灌区三合堰干渠整治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主要结论为： 

（1）建设单位重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保持工作，按照有关水

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规定，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上报四

川省水利厅审查、批复。各项手续齐全。 

（2）2019 年 9 月，四川省都江堰外江管理处委托四川河川科

技有限公司承担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该单位在接受委托后成

立了监测组，在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按照规程规

范要求，于 2020 年 12 月编制完成了《四川省都江堰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外江灌区三合堰干渠整治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 

（3）各项水土保持设施按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其设计文件

建成，符合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的要求，达到了批准的水土保持方

案和批复文件的要求，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达到了《开发建设项目水

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和地方有关技术标准的要求，

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 

（4）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良好，水土保持防治效果

明显，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得到了较为有效的

治理。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96%，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9.72%，渣土挡护率达到 98.78%，植被恢

复率达到 100%，林草覆盖率达到 10.26%，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25，

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 

（5）水土保持设施建设质量合格，工程措施结构稳定、排列

整齐、外型美观；植物绿化生长良好，林草覆盖率达到了较高的水

平；临时工程评定资料齐全，完成情况良好。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质量评定为合格。 

（6）本工程水土保持工作制度完善，档案资料保存基本完整，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施工、监理、财务支出等资料基本齐全。 

（7）建设单位根据四川省水利厅要求，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

补偿费 73.424 万元。 

（8）水土保持设施的后续管理、维护措施已经落实，具备正

常运行条件，且能持续、安全、有效运转，符合交付使用要求。 

（9）通过对本项目周围群众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发现，总体

上公众认为项目对水土保持工作落实较好。工程对当地环境及生活

产生了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

持监测、监理工作，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

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措施布局全面可行；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

水土保持措施的设计、实施符合水土保持有关规范要求；水土流失

防治目标总体实现；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建设符合

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水土保持工



 

 

程总体工程质量合格，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的要求，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结论为合格。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该工程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

复文件要求，基本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

指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运行期，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